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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審議有關貨物稅及海關進口稅

則，為了我國發展太陽光電基本上的整個修法方向，本席敬表同意。不過我要跟部

長另外處理一個長久以來已經存在，但是我們一直沒有積極謀求改善的問題，就是

關於醫療財團法人在稅法規定上的設計。先請部長看第一張簡報，這是國內一家非

常大的醫療財團法人的資產表，總資產高達 3,953 億元，事實上醫療財團法人制

度的目的是取之於公益用於公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投注在有關醫療服務上，但是

光看它的資產配置，固定資產包括了土地、建築物，也就是醫院以及醫院裡面的醫

療器材只有 652 億元，然而基金及投資有二千九百五十六億八千多萬元。實際去

看它的資產配置就會發現，它持有的資產 70%以上都跟其設立的醫療公益目的完

全沒有關係。再進一步看它持有的基金或股票，會發現它根本就已經成為台塑集團

的控股中心，對台塑持股的比例高達 9.4%，南亞塑 11%，台化更高達 18%。在

這樣的結構下，我們來看它 2016 年所呈現出來的財報，醫務收入 591 億元，看

貣來很高，然而把一些成本費用扣掉以後，發現醫務收益只有 3.21 億元，但是非

醫務收益，特別是股利所得，從它成為控股中心以後，所有股利所得收入高達 

114 億元，請問部長，你是否知道該醫療財團法人 2016 年應納的稅額是多少？ 

 

主席：請財政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虞哲：主席、各位委員。根據稅捐稽徵法規定，這一部分可能沒辦法在這裡

透露，很抱歉！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因為它有寫在財報上，這個財報依法是要規定的，所以我

自己上去看了，它的應納稅額是「零」。事實上，如果按照它的計算，似乎還要補

稅給它，它的應納稅額是「零」。請問部長覺得這樣的課稅結構正常嗎？合理嗎？

讓一個大財團利用醫療財團法人這樣的制度，予以濫用以後變成控股公司，每年的

股利高達上百億元，結果半毛錢的稅都不用繳，這樣符合租稅公平嗎？這樣符合當

初醫療財團法人設置的制度目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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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部長虞哲：第一，這次所得稅法修正關於股利的部分，要納入它的收入。第二，

未來有關於免稅標準的部分，我們要檢討。 

 

黃委員國昌：好，所以部長也贊成現行的所得稅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針對這些團體

的股利收入不併入所得總額課稅，即所謂股利免稅的規定應該要予以刪除？ 

 

許部長虞哲：對。 

 

黃委員國昌：這個你贊成嘛！第二步，如果我們把它的股利所得免稅的規定予以刪

除，我請教部長，現在財政部所要推動的改革方向，針對這些財團法人的股利所

得，要採分離課稅還是要納入營利事業所得稅？ 

 

許部長虞哲：這一部分假如要課稅是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黃委員國昌：你為什麼不採取分離課稅的方式處理？ 

 

許部長虞哲：因為自然人才有分離課稅的問題。 

 

黃委員國昌：如果要納入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這是屬於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還

是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的所得？ 

 

許部長虞哲：它是屬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的所得。 

 

黃委員國昌：如果是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的所得，要繳稅嗎？ 

 

許部長虞哲：要看有沒有符合行政院規定的標準。 

 

黃委員國昌：所以如果符合行政院規定的標準，就是行政院頒布該辦法當中的 9 

要件嗎？ 

 

許部長虞哲：對。 

 



黃委員國昌：關於這 9 要件，國內各大會計系的老師、財經系的教授皆發表了非

常多的文章，在你們的標準裡面，創設了一個又一個的漏洞。我現在的問題很簡

單，依你們的標準，股利所得是屬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的所得，所以還是免稅？ 

 

許部長虞哲：沒有！跟委員報告，它納入收入課稅範圍以後，支出要達到 60%以

上…… 

 

黃委員國昌：對啦！我會進一步跟你討論，支出達到 60%是 9 要件當中的其中之

一？ 

 

許部長虞哲：對。 

 

黃委員國昌：所以我剛才的陳述完全沒有錯吧！只要符合 9 要件，還是完全免稅

嗎？ 

 

許部長虞哲：對，9 個要件要同時符合才能免稅。 

 

黃委員國昌：部長覺得現在的 9 要件有沒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許部長虞哲：有，賦稅署也在檢討中。 

 

黃委員國昌：要提醒部長的事情是，我剛提過的 9 要件，現在可以查到非常多的

批評文獻，在第一線幫忙做帳的會計師也都知道要怎麼去處理這 9 要件認定的設

定，所以如果你今天規劃的改革方向是只希望朝向課營利事業所得稅，納入銷售貨

物或勞務以外的所得，而去修改了要件，但問題是一旦符合你們的要件，所有的股

利所得繳的稅還是零，這樣的改革是不是真的改革？或許部長回去再重新思考我剛

才舉的具體例子，你們這樣的改革是不是可以達成真正對於上百億的股利要課稅的

目標。第一，我是嚴重懷疑啦！你們是不是可以課得到稅？第二，你們要注意另外

一件事情，在稅制上有這樣的安排，「誰讓大型醫院變酷斯拉」這篇文章不是我寫

的，是現在的主計長朱澤民當初在當教授時所寫的，他所批評的就是財政部的那 

9 個要件，從原來 80%要做為創設目的有關的活動，降到 70%，再降到 60%，

結果造成醫院有盈餘就去買土地、蓋醫院，越來越大，導致目前台灣整個醫療環境 



M 型化的發展。你們做這一些規定的時候，實際上不管是它們怎麼樣迴避你們的 

9 要件，或是對於醫療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影響，這是財政部在面對醫療財團法人

改革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的事情。接下來再請教部長，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的支

出，這裡扮演兩個重要角色，第一個是這些支出全部都可以扣抵嗎？ 

 

許部長虞哲：支出當然要跟目的有關。 

 

黃委員國昌：跟營業目的沒有關的，它不是出售貨物或勞務，但是跟創設目的有關

的支出，還是可以扣抵嗎？ 

 

許部長虞哲：當支出的扣除，不是扣抵。 

 

黃委員國昌：你可以直接去看醫療財團法人的財報就知道我在說什麼，它有上百億

元的結餘，但是扣除完以後的數字是零，這是實務上在處理醫療財團法人財報的會

計師跟我講的，最大的問題是誰有權去認定是否符合創設目的有關活動的支出？ 

 

許部長虞哲：這個部分是由主管機關去認定。 

 

黃委員國昌：你們用何種標準去查核？這件事情財政部有沒有檢討過？ 

 

許部長虞哲：這些財團法人的主管機關都不太一樣。 

 

黃委員國昌：我知道就是衛福部。 

 

許部長虞哲：是。 

 

黃委員國昌：但是衛福部在做認定的時候，財政部對於衛福部所做的認定會造成實

際上的稅損，進而影響課稅的公平正義，財政部就這樣放任衛福部去做，對於查核

的標準、查核程序的透明性不需要進一步的處理，透過公開原則，讓大家有公眾監

督的可能性嗎？ 

 

許部長虞哲：有關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我們將來要



檢討的時候，還是要徵詢主管機關的意見。 

 

黃委員國昌：部長，我希望這件事情的改革不要只做一半，不要以為刪除所得稅法

第四十二條第二項，事情就結束了，事情沒那麼簡單。 

 

許部長虞哲：我們一樣要檢討。 

 

黃委員國昌：我今天帶著部長看完整個課稅結構以後，我最擔心的是你們贊成刪除

所得稅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但是過了幾年再來回顧，我們發現這個問題還

是沒有解決。 

 

許部長虞哲：我們一定會檢討免稅適用標準。 

 

黃委員國昌：有關股利所得課稅的規定，及其相關的所得稅法送到財政委員會的時

候，我會再進一步請教部長，除了針對醫療財團法人的部分，除了刪除所得稅法第

四十二條第二項以外，財政部更進一步具體的改革作為在哪裡？謝謝。 

 

許部長虞哲：好，謝謝。 


